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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

上市具体方案的公告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 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事宜的议案》，确定了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具体方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

次发行上市相关事项。

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具体方案的

议案》，基于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考虑，以及证券市场的情况和维护股价稳定的需要，同

意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发行方案进行调整。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后的发行

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发行底价 15.95 元/股 8.51 元/股

发行数量
不超过1,500万股(未考虑超额配

售权选择)；不超过1,725万股

(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不超过1,000万股（未考虑超额配

售选择权）；不超过1,150万股

（全额行使本次股票发行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上市具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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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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